
 

醫療輔助隊入隊申請書
 

Application to join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 本 隊 人 員 填 寫 f o r  O f f i c i a l  u s e  o n l y ）

申請人編號  

Applicant No. 

隊員編號  

AMS No. 
  

A 部    Section A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姓氏  Surname                  名字 Other name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電碼  

Chinese Name in Cod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性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日 DD   月 MM   年 YYYY 

香港身分證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 

    (  )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辦事處  
Office Address 
 

           

 

日間聯絡電話  
Daytime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住所電話  

Residential Telephone Number  
 

B 部    Sect ion B 
學歷  (請夾附文憑副本)  
Academic Attainment (Please attach copies of diplomas) 

1. 請就下列各科註明所取得的學位或證書或曾受部分訓練。  
Please list any degrees or certificates you hold, or partial training you have had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headings: 

 
科目  

Subject 
大學或學院

University or College 
學位或文憑  

Degree or Diploma
日期
Date 

 醫藥  （醫學專科） Medicine (Specialty)    

 牙科  / 藥劑學  Dentistry / 
Pharmacy    

 護理學  Nursing    

 其他  Others    

2. 如未有上列各科的訓練，請說明曾就讀最後學校的名稱及達何級程度。  
If not qualified under any of the above training, please state name of last 
school attended and your highest education standard attained. 

 

其他  Others 
 領有何種駕駛執照？請說明。  

What licences for driving vehicles do you hold ? Please state. 
 

A.M.S. 14 (Rev.2008)



C 部    Sect ion C  

同 意 書  

Letter of  Consent  
如年齡（照西曆推算）未足十八歲者，須得父母或監護人親筆允准，始可報名參加。  

If you are under the age of 18, ask your parents or guardian to signify their consent to your joining. 

   
  我∕我們同意申請人加入醫療輔助隊。  

  I / We agree to the Applicant joining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日期 :     

Date :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Signature of Parent(s) or Guardian  
 

D 部    Sect ion D  

申 請 人 聲 明 書  

DECLARATION OF APPLICANT 
 

本 人   謹 此 宣 誓 申 請 書 內 所 填 寫 的 一 切 資 料 均 確 實 無 訛 。  

I ,   do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statements that I have set forth in this
document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本人亦謹此宣誓會遵照醫療輔助隊條例所載的條文忠實執行醫療輔助隊志願人員的職務。  

I also do hereby declare that I will faithfully serve with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as a volunteer memb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Ordinance.

 

     

 日期   申請人簽名   

 D a t e   S i g n a t u r e  o f  A p p l i c a n t   

E 部    Sect ion E  

本 隊 人 員 填 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接 見 人  :  簽 署 : 隊 員 編 號 :  

Interviewed by :   Signature: A M S  N o . :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姓 名 ) 
(Name in Block Letters) 
 

*推 薦  / 不 推 薦 登 記 入 隊 （ 如 不 推 薦 ﹐ 請 在 備 註 欄 內 說 明 ）  
Enrollment *recommended / not recommended (if not recommended, please specify in remarks column) 

備 註 : 

Remarks : 

 

 

＊將不適用者刪去 Delete as appropriate 



 

 
申請人須知 

Notes for Applicants 
 
注意：  
Note 
 

(1) 申請表格填妥後，須整張寄回九龍何文田公主道八十一號醫療輔助隊總部。  
This Application Form, when completed, should be returned intact to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Headquarters, 81 Princess Margaret Road, Homantin, Kowloon. 
 

 (2) 本表格填報事項如有任何變更，須即時通知醫療輔助隊總部。  
Any change of particulars provided on this Form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Headquarters without delay. 
 

 (3)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招募醫療輔助隊志願人員及其他與聘用有關的用途。

這些資料可能會送交獲授權處理這類申請個案的部門／機構，例如體格檢查。招聘

程序完結後，未獲取錄申請人的資料由於毋須繼續保留，將全部被銷毀。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enrollment to the AMS voluntary service and 
other service-related purposes.  It may be provided to departments / agencies 
authorised to process their applications, e.g. medical examination. The information on 
un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destroyed after the recruitment exercise when it is no 
longer required. 
 

 (4) 申請人有權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定，要求查閱或改正填報於本表格內

的個人資料。這些要求可以書面送交專責處理查閱/改正資料要求的人員。  
The applicant has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or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provided 
on this fo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Such requests may be made in writing to the officers designated for 
handling data access/correction requests. 
 

 (5) 申請人年齡需十六歲或以上。不過，十六至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獲得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申請表格上的同意書，才能加入醫療輔助隊。 
The applicant age should be16 years of age or above. For an applicant whose age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shall obtain his parent or guardian’s written consent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6) 醫療輔助隊隊員之退休年齡為六十歲。  
The retirement age for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member is 60.  

 



醫 療 輔 助 隊 簡 介  
 

 

 醫 療 輔 助 隊 是 根 據 醫 療 輔 助 隊 條 例 成 立 的 民

防 醫 療 組 織 ， 現 有 志 願 隊 員 約 四 千 多 名 ； 職 責 是 在

發 生 天 災 、 民 眾 騷 亂 以 及 其 他 緊 急 事 故 時 ， 協 助 支

援  生 署 、 醫 院 管 理 局 和 消 防 處 。 自 本 隊 成 立 以

來 ， 隊 員 在 歷 次 天 災 人 禍 中 ， 都 曾 出 動 救 急 扶 危 ，

具 體 表 現 服 務 社 會 的 精 神 。  
 
 

參 加 資 格  
 

 

 凡 志 願 服 務 社 會 ， 並 對 醫 療 工 作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 只 要 具 備 下 述 條 件 ， 即 能 申 請 加 入 醫 療 輔 助 隊 ： 
 
( 一) 體 格 ： 良 好 體 格 ； 通 過 本 隊 的 職 能 測 試 及 體

   格 檢 驗 。 
 
( 二) 教 育 程 度 ： 中 三 程 度 ， 能 閱 讀 及 書 寫 中 英 文 。 

( 三) 年 齡 ： 十 六 歲 或 以 上 。 不 過 ， 十 六 至 十 八 歲 
 的 人 士 ， 必 須 獲 得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書 面 
 許 可 ， 才 能 加 入 醫 療 輔 助 隊 。 
 
( 四)  持 有 根 據 《 人 事 登 記 條 例 》 （ 第 177 章 ） 發 

給 的 身 分 證 。 
 

入 隊 手 續  
 

 

 任 何 人 士 ， 如 有 意 加 入 醫 療 輔 助 隊 ， 可 以 將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 寄 交 九 龍 何 文 田 公 主 道 八 十 一 號 醫

療 輔 助 隊 總 部 。 本 隊 在 收 到 申 請 表 格 後 ， 會 以 書 面

形 式 與 申 請 人 聯 絡 ， 並 安 排 下 開 事 宜 ： 

( 一) 職 能 測 試 
 
( 二) 面 試 
 

( 三) 體 格 檢 驗 （ 辦 公 時 間 內 進 行 ） 
 
 
 

 

訓 練  
 

 

 醫 療 輔 助 隊 的 新 隊 員 ， 除 非 本 身 為 專 業 醫 務 人

士 ， 否 則 便 須 接 受 為 期 約 六 個 月( 約 一 百 二 十 小 時)

的 基 本 訓 練 ， 內 容 包 括 本 隊 組 織 概 略 、 急 救 、 感 染

控 制 、 紀 律 、 步 操 、 傷 病 者 輸 送 等 。 受 訓 完 畢 後 ，

所 有 學 員 均 須 參 加 考 試 ， 而 獲 取 合 格 成 績 者 ， 將 獲

頒 授 證 書 及 被 調 派 至 各 分 隊 服 務 。 
 
 在 接 受 基 本 訓 練 後 ， 各 隊 員 並 須 繼 續 接 受 每 月

十 小 時 的 常 規 訓 練 （ 兩 個 星 期 日 的 上 午 和 一 個 週 日

的 晚 上 ） 學 習 更 進 一 步 的 醫 療 急 救 知 識 和 技 巧 ， 例

如 傷 者 撤 離 、 災 難 醫 療 等 等 。 此 外 ， 亦 會 被 編 排 接

受 家 庭 護 理 課 程 。 但 每 一 位 隊 員 每 年 均 須 要 出 席 最

少 六 十 小 時 或 該 組 別 的 訓 練 總 時 數 百 份 之 六 十 的

訓 練 時 數 來 達 到 效 率 的 要 求 。 
 

 除 上 述 訓 練 外 ， 本 隊 隊 員 亦 會 因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 而 可 能 獲 得 下 開 訓 練 ： 災 難 醫 療 助 理 課 程 、 救

護 學 、 駕 駛 、 無 線 電 通 訊 器 的 使 用 ， 領 袖 訓 練 、 管

理 學 課 程 、 一 般 拯 溺 、 美 沙 酮 診 所 管 理 課 程 等 。 
 

 為 了 方 便 隊 員 起 見 ， 訓 練 多 在 周 日 晚 上 、 周 未

或 公 眾 假 期 舉 行 ； 而 地 點 方 面 ， 除 港 九 市 區 外 ， 新

界 及 離 島 等 地 點 亦 設 有 訓 練 中 心 及 場 地 ， 務 使 各 區

隊 員 能 在 所 住 區 域 接 受 訓 練 。 
 
 

服 務  
 

 

 在 遇 有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時 ， 如 水 浸 、 山 泥 傾 瀉 、

屋 宇 倒 塌 … 等 ， 醫 療 輔 助 隊 的 隊 員 會 開 赴 現 場 ， 進

行 搶 救 ； 而 在 平 日 ， 各 隊 員 亦 會 奉 派 到 郊 野 公 園 、

大 型 的 群 眾 集 會 ／ 活 動 當 值 ； 此 外 ， 亦 會 到 醫 院 執

行 輔 助 護 士 的 工 作 ， 到 消 防 處 救 護 站 、 美 沙 酮 診 所

及 非 緊 急 救 護 車 服 務 ， 為 市 民 提 供 各 類 急 救 護 理 服

務 。 
 
 
 
 
 

 
 
 

醫 療 福 利  
 

 

 根 據 政 府 的 規 定 ， 如 隊 員 在 接 受 訓 練 或 執 行

任 務 時 ， 因 工 受 傷 ／ 染 病 ， 經 醫 生 證 明 後 ， 即 可

在 政 府 醫 院 或 診 所 獲 得 免 費 醫 藥 治 療 。 如 受 到 永

久 性 傷 害 或 死 亡 ， 醫 療 輔 助 隊 將 按 個 別 情 況 及 參

照 有 關 法 例 支 付 傷 殘 賠 償 金 或 支 發 撫 恤 金 。 
 
 

津 貼  
 
 醫 療 輔 助 隊 乃 一 業 餘 志 願 服 務 組 織 ， 俾 使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 利 用 空 餘 時 間 ， 為 市 民 服 務 。

成 為 本 隊 隊 員 和 服 務 於 本 隊 ， 並 不 屬 於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工 作 ， 隊 員 不 能 享 有 有 薪 假 期 、 年 終 酬

金 、 長 期 服 務 金 、 休 息 日 及 遣 散 費 等 。 但 本 隊

會 提 供 隊 員 下 列 津 貼 ： 
 

 

( 一) 根 據 政 府 的 規 定 ， 醫 療 輔 助 隊 會 按 照 隊 員 在

參 與 特 定 的 訓 練 或 當 值 的 時 數 發 給 津 貼 。 
 
( 二) 隊 員 參 加 服 務 或 訓 練 每 次 達 八 小 時 或 以 上 ， 

 可 領 取 規 定 的 口 糧 津 貼 。 
 

( 三) 新 隊 員 訓 練 部 份 課 程 以 自 我 增 值 形 式 舉 行 。 
 

 不 過 ，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不 是 金 錢 上 的 報 酬 ， 而 是

透 過 醫 療 輔 助 隊 ， 我 們 可 以 學 到 專 業 的 急 救 技 巧 ，

在 遇 有 緊 急 事 故 時 ， 可 以 救 急 扶 危 ， 服 務 大 眾 。 
 
 

服 務 條 件  
 

 

 任 何 隊 員 於 完 成 其 入 職 訓 練 後 一 年 內 ， 如 無 合

理 辯 解 辭 職 離 開 醫 療 輔 助 隊 ， 或 於 完 成 其 入 職 訓 練

後 一 年 內 被 解 職 或 其 登 記 加 入 被 取 消 ， 該 隊 員 在 總

監 提 出 要 求 的 情 況 下 須 就 該 隊 員 在 醫 療 輔 助 隊 所

接 受 的 入 職 訓 練 向 醫 療 輔 助 隊 繳 付 合 理 的 費 用 。 
 

 


